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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 考 文 件  立法會 CB(2)1114/08-09(01)號文件 

 

 

立 法 會 福 利 事 務 委 員 會  

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例 草 案 》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有 關 政 府 當 局 提 交《 殘 疾 人

士 院 舍 條 例 草 案 》 （ 條 例 草 案 ）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政 府 當 局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向 立 法 會 提

供 的 二 零 零 八 至 零 九 年 度 立 法 議 程 中 表 示 ， 當 局 計 劃 在

今 個 立 法 會 會 期 的 下 半 年 （ 即 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至 七 月 ）

提 交 條 例 草 案 ， 透 過 立 法 推 行 發 牌 計 劃 以 規 管 殘 疾 人 士

院 舍 的 運 作 ， 以 確 保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服 務 使 用 者 可 得 到

合 理 水 平 的 服 務 。  

 

3 .  當 局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十 二 日 的 福 利 事 務 委 員 會

的 會 議 和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委 員 會 的 特 別 會 議 席 上 向 委 員 匯

報 推 行 有 關 發 牌 計 劃 的 進 展 ， 包 括 擬 備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

實 務 守 則 》 的 情 況 ， 以 及 正 進 行 草 擬 條 例 草 案 的 工 作 。  

 

 

最 新 進 展  

 

4.  鑑 於 條 例 草 案 條 文 眾 多 ， 並 可 能 牽 涉 修 改 現 行

法 例 和 需 要 考 慮 相 關 的 政 策 事 宜 ， 經 過 近 期 的 工 作 進 度

檢 討 ， 我 們 預 期 條 例 草 案 將 難 以 按 原 定 計 劃 趕 及 在 本 立

法 會 會 期 內 提 交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全 力 處 理 有 關 的 政 策 事 項

及 草 擬 工 作 ， 並 期 望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至 一 零 年 立 法 年 度 內

盡 快 把 條 例 草 案 提 交 立 法 會 審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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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與 此 同 時，政 府 會 密 切 監 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營 辦 情

況 ， 並 正 研 究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的 可 行 方 案 ， 一 方 面 確 保 院

舍 可 符 合 標 準 ， 另 一 方 面 盡 量 減 低 對 院 舍 服 務 的 使 用 者

的 影 響 ， 並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更 多 服 務 選 擇 。  

 

6 .  社 會 福 利 署 亦 會 繼 續 加 強 監 察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

的 服 務 質 素 ， 包 括 進 行 巡 查 ， 舉 辦 消 防 安 全 講 座 暨 火 警

演 習 ， 藥 物 管 理 、 使 用 約 束 物 品 和 感 染 控 制 的 培 訓 課 程

等 ， 以 助 其 提 升 服 務 質 素 和 增 進 知 識 及 技 巧 。 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7 .  請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提 交 條 例 草 案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 

 

 

 
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
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 


